关于开展《关于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创新载体认定和扶持办法》2018年度（第一批）扶持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发布时间：  2018-04-10 09:42:14 来源：
	字体大小： 大 中 小
		



	保护视力色：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创新载体认定和扶持办法（试行）的通知》（荔府规〔2018〕1号），现组织2018年资金奖励申报工作，请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申报指南规定（见附件）向荔湾区科工商信局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材料一式三份，其中，复印件必须由申请单位加盖公章证实与原件一致，所有材料于2018年4月10日（星期二）前提交至荔湾区科工商信局。
 
附件：《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创新载体认定和扶持办法（试行）》2018年度（第一批）扶持资金申报指南
      
 
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2018年3月29日
 
 
附件：
 
《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创新载体认定和扶持办法（试行）》2018年度（第一批）扶持资金申报指南
 
一、申报依据
《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创新载体认定和扶持办法（试行）》（荔府规〔2018〕1号）
二、申报条件
1、获得2017年市级孵化器登记（区级孵化器认定）。
2、获得2017年市级以上孵化器认定。
3、获得2017年度绩效考核80分以上的孵化器、众创空间。
三、扶持标准
1、孵化器认定奖励。
对上一年度新认定的区孵化器给予孵化器运营机构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上一年度新认定的市级、省级和国家级孵化器分别给予孵化器运营机构20万元、30万元和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上一年度新获得广东省科技创业孵化链条建设试点单位的给予运营机构一次性20万元的奖励；
对上一年度新获得国家“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创业孵化链条建设示范单位的给予运营机构一次性30万元的奖励。
2、孵化器绩效奖励。
对孵化器上一年度参加广州市孵化器绩效评价考核，绩效评价分数在80分以上的孵化器，给予10万元的奖励。众创空间可享受该条款政策。
四、申报材料
（一）孵化器认定奖励
1、《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创新载体认定和扶持办法》扶持资金申报表；
2、孵化器认定证明材料。
（二）孵化器绩效奖励
1、《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创新载体认定和扶持办法》扶持资金申报表；
2、孵化器绩效考核证明材料。
（三）统一提交的证照资料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2、银行开户许可证。
五、材料规范要求
1、按照本指南关于申报材料所列要求提供纸质版、电子版（盖章扫描的PDF 版）。
2、纸质版材料使用A4纸张，按照“申报表-附件目录-相关证明材料”的顺序装订，标明页码并与目录对应。
3、申请书需在封面加盖公章及骑缝章，各类证书、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并确保清晰、可辨。
4、纸质版材料一式三份，不退还；电子版材料用U盘或发送到电子邮箱lwsclzx@126.com，邮件标题统一格式：公司名+科技创新载体扶持资金申报资料。
六、申报时间及受理地点
受理纸质申报材料截止时间为2018年4月10日17:00。
受理地点：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南路中段东漖南村荔湾区科工商信局307室。
七、联系方式
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广州市荔湾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联系人：谭胤
电话：020-81505776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南路中段东漖南村荔湾区科工商信局307室
 
 
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
                      2018年3月26日
 
表格下载：《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创新载体认定和扶持办法》扶持资金申报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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